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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 歡迎詞  

 

1.1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第十七次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委

員會（諮委會）會議，並指出由於最近疫情較為嚴峻，故安

排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會議。  

   

 2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議程第 1 項）  

 
2.1 各委員對第十六次會議的記錄沒有修訂建議。主席確認第十

六次會議的會議記錄正式通過。  

   

 3 利益申報事宜（議程第 2 項）  

 

3.1 主席邀請各委員申報利益。如果委員得悉討論的事宜與本身

的利益可能有衝突時，應作出利益申報；如討論的事宜只涉

及界別的整體利益，則無須作出申報。  

席中並沒有與會者表示需就是次會議所討論的事項作出利益

申報。  

 

 4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議程第 3 項）  

 

 「負責人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丁燦球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

作進展及會議就報告作出的討論如下：  

 

機電署  4.1 機電署指出，第 7 期的《電梯通訊》已於 2020 年 12 月推

出，而第 8 期的《電梯通訊》預計於 2021 年 6 月出版。機

電署歡迎各委員投稿或提供合適的課題予機電署參考。  

機電署正制作新的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廣播和海報，以向大

眾推廣安全使用升降機。  



機電署  4.2 機電署製作傳單，提醒升降機負責人如得悉升降機須呈報事

故，需以表格 LE27 向機電署及相關承辦商呈報。傳單自 2020

年 10 月開始連同准用證一同派發予升降機負責人。  

機電署  4.3 機電署已於 2020 年 11 月，上載最新一輪私人住宅及商業樓

宇的升降機保養價格調查結果至該署「負責人天地」網頁。

機電署會繼續每六個月更新保養價格資料，下次調查結果暫

定於 2021 年 5 月公布。  

機電署  4.4 機電署最近完成最新一輪的「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承辦商表現

評級」制度檢討，加入新修訂的記分項目，務求能更全面及

準確地反映註冊承辦商的表現 (並已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實

施 )。  

機電署  4.5 「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第二輪申請已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

截止，共收到約 920 宗有效申請，涉及約 3200 部升降機。

首輪未獲考慮的合資格申請將與第二輪收到的申請一併釐定

優次，結果將於 2021 年初公布。為加快申請人為工程展開

招標工作，市區重建局已於 2020 年 10 月更新了電子招標平

台的《自助工具》手冊。  

機電署  4.6 為鼓勵負責人優化升降機，及提升負責人管理及提供優質升

降機服務的能力，機電署推出「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

截至 2020 年 12 月機電署已收到超過 30 份申請，涵蓋超過

270 部升降機，並正透過各渠道向負責人宣傳計劃。小組召

集人鼓勵與會者積極參與及推廣此計劃。  

機電署  4.7 新修訂的指明表格 LE12 已於 2020 年 8 月 15 日生效，如自

動梯的定期檢驗於此日期或之後進行，則必須使用新修訂的

表格遞交申請。  

機電署  4.8 機電署計劃更新自動梯的工作日誌格式以配合新的表格

LE12 內容，並正諮詢業界對新自動梯工作日誌格式的意見。

修訂版表格新增安全設備清單及工作內容詳盡紀錄，以便負



責人、業界及署方清楚了解及紀錄自動梯的各項詳情和工作。 

 5 「業界事宜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議程第 4 項）  

 
 「業界事宜工作小組」召集人何守昭先生匯報該小組的工作

進展及會議就報告作出的討論如下：  

機電署  5.1 機電署正為制定以技能為本的職業專業資歷聯同業界及職

業訓練局 (職訓局 )展開工作，職業專業資歷暫稱「電梯大師」。

有關課程細節將由有關專責小組落實。課程預期今年內會提

交予「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審核，並於 2022 年第

一季開辦。  

機電署  5.2 本年度註冊工程師筆試共有 106 考生報考，創近年新高。考

試原定於 2020 年 12 月舉行，但因應疫情持續而延期，機

電署確定日期後會盡快通知考生。  

機電署  5.3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條例》 )的最終目標是提升註冊

工程師的資歷要求至專業工程師。機電署表示現時擁有專業

工程師資歷的註冊工程師約有 60 人，佔總體人數大約 16%，

並只有 6 間承辦商具備提供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工程畢業生

培訓計劃的資格。  

機電署正與香港工程師學會聯繫以協助註冊工程師取得有

關的專業資格，同時亦鼓勵註冊承辦商參與及提供工程畢業

生培訓計劃，以培育新血取得專業工程師的資格。  

機電署  5.4 機電署就註冊承辦商交接保養工程所呈交的檢驗報告修訂

格式已於 2020 年 11 月全面落實。承辦商應在交接後 14 天

內向機電署提交報告。機電署正計劃將有關程序電子數碼

化，進一步便利業界，預期新系統可於 2021 年 3 月推出。  

機電署 /職

訓局 /電梯

業協會 

 

5.5 機電署聯同電梯業協會及職訓局組成的工作小組已完成第一

及二期共 5 個虛擬實境 (VR)安全訓練模組的開發工作，並免

費提供予業界應用。而第 3 期有關層門檢查和制動器保養的

培訓課程預期於 2021 年 3 月可供承辦商試用。有關工作更

榮獲香港電腦學會頒發的「商業方案 (商業及公營機構 )  優異



大獎」。  

機電署正舉辦年度工作安全比賽，比賽主題為升降機及自動

梯工作安全短片創作大賽，將於 2021 年 1 月底截止。  

機電署  5.6 機電署正進行新一輪行業意見調查，獨立顧問已分別於 2020

年 10 及 11 月與業界持分者進行多場聚焦小組。調查結果會

於下一次會議告知各委員。  

機電署  5.7 機電署正檢視《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為明顯

疏忽及持久欠妥的保養維修工程引入準則，希望能夠就有關

方面提供清晰指引，並因應新版的《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

構造實務守則》内容，更新條文。署方正就更新條文諮詢業

界。  

機電署  5.8 機電署為修訂《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設計

及構造實務守則》  (第四部份  –  自動梯 )修訂展開工作，以

EN115-2017 為藍本，並由 2020 年中開始徵詢業界意見，

預計修訂工作可於 2021 年下半年完成。  

   

 6 行業近期事項（議程第 5 項）  

  為了讓各位委員更了解行業的最新發展，秘書向委員介紹行

業近期事項及會議就有關介紹作出的討論如下：  

機電署  6.1 秘書匯報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各主要申請表格的數字，除

表格 5 外，各表格總數呈平穩上升趨勢。  

截至 2020 年，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人員共有 5 888 人，

而註冊升降機／自動梯工程師則有 369 人。此外，截至 2020

年 9 月，業內有約 2 143 名一般工程人員協助註冊工程師 /工

程人員進行升降機／自動梯工程，而這批工程人員經過相關

培訓及累積足夠經驗後，可申請成為註冊升降機 /自動梯工程



人員。  

秘書講解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註冊工程師及註冊工程人

員的年齡分佈。註冊工程師的平均年齡由 50.2 歲微升至 51.7

歲，而註冊工程人員則由 46.7 歲微升至 48.5 歲。  

機電署  6.2 秘書匯報在 2016 至 2020 年期間每千部升降機及自動梯須

呈報事故宗數。  

升降機及自動梯事故總數相對平穩，並在 2020 年呈明顯下

降趨勢。亦因應疫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減少所致，預期 2021

年回復正常水平。由數據分析所得，意外事故集中於兒童及

長者，機電署會因應分析結果加強宣傳推廣。  

機電署  6.3 機電署講述 2020 年下半年發生的 3 宗嚴重事故：1 宗發生

於港島某屋苑的升降機不正常移動事故、1 宗發生於港島某

商場的自動梯倒溜事故及 1 宗在安裝中的升降機機廂意外

下墜事故，3 宗事故都沒有做成傷亡。機電署闡述因應各事

故而作出的改善和規管措施。  

機電署報告過去半年共發出 3 張傳票，對涉嫌違反《升降機

及自動梯條例》的人士 /公司提出檢控。當中涉嫌觸犯的事項

分別為未有確保升降機保養工程妥善地進行、未有在升降機

機廂內展示有效的准用證及升降機的負責人容許在沒有有

效准用證的情況下使用或操作升降機。  

機電署  6.4 為了加強監管在本地日漸普及的機械化泊車系統及便利業界

在本地開拓市場，機電署已於 2020 年推出專題網頁，發布

《設置機械化泊車系統的指引》及《雙層泊車系統安全指引》，

內容涵蓋相關的機械安全和法例要求。  

機電署表示項目倡議者應留意機械化泊車系統種類許可評估

所需時間視乎機械化泊車系統的複雜程度、規模、自動化程

度及所提交的文件是否足夠而定。為鼓勵項目倡議者採用創

新方案，機電署可給予初步建議，助其推展泊車系統項目。

日常運作方面，項目倡議者應考慮泊車系統的規模、設計、



應用等，而決定是否需要服務人員駐場。  

   

 7 其他事項（議程第 6 項）  

  秘書向各委員介紹機電署於近期展開的其他工作：  

機電署  7.1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與數碼港合作推行「智方便」計劃，

讓市民能以單一的數碼身分和認證與政府和商業機構進行網

上交易。成功登記後，「智方便」戶口會即時綁定於該用戶的

一部個人流動裝置以供使用。用戶可以利用其個人流動裝置

提供的生物辨識功能（包括人臉識別，指紋鑑別等）進行身

分確認和登入網上服務。  

機電署正開展應用「智方便」於網上遞交與升降機 /自動梯有

關的表格的工作，預計在 2021 年 6 月於網上平台推出並供

業界試用，當中包括 24 份常用的表格。在完成網頁及手機表

格的設計流程後，機電署會安排示範使用「智方便」於網上

遞交表格的細節。  

機電署  7.2 機電署一直以「風險為本」的原則安排巡查全港的升降機及

自動梯，目的是在有限的資源下及保障巡查質素為前提，制

定具策略性的巡查計劃，盡早發現升降機及自動梯的潛在風

險及作出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避免意外發生。  

為了進一步完善現行的「風險為本」系統，機電署已成立了

工作小組，檢視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巡查策略，預計將於 2021

年第一季完成。  

機電署  7.3 機電署正檢視註冊工程師的監管機制，目的為提升註冊工程

師工作表現及專業水平。評核範圍包括針對註冊工程師在電

子平台輸入資料的準確性、檢驗的數量或日數及關注註冊工

程師的健康狀況，以確定註冊工程師能勝任有關工作等。機

電署會加強監察並向表現不佳的註冊工程師發出改善建議及



向持續表現不佳的註冊工程師發信警告甚至拒絕續牌。  

 7.4 機電署聘請顧問，於升降機優化工程進行期間，研究舊式升

降機關鍵部件的結構完整性。關鍵部件包括機房內的曳引機

(如驅動軸、齒輪、軸承等 )及井道內的機廂大架、對重鉈架、

導軌碼等。研究工作會在現場以目測方式檢查部件進行，機

電署目標為檢查約 50 部舊式升降機，及對其中 5 部曳引機

進行深入研究及無損檢測。  

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顧問已完成研究 38 部舊式升降機位

於井道內的部件，以及當中 23 部的曳引機部件，並完成了其

中 3 部曳引機的無損檢測，部件大致上處於一般至良好狀態。

研究將於 2021 年第一季完成，並會就研究結果作進一步分

析，以協助制定未來針對舊式升降機結構安全的方針。  

 

 8 下次會議日期  

 

 8.1 下次會議將於 2021 年 7 月舉行，確實日期另行通知。  

 

 8.2 會議於下午 4 時正結束。  
 
 


